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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期：＊107-1學期: 

107年9月19日(三)，15:10-16:00(四技/二技/五專4~5年級) 

107年9月19日(三)，16:10-17:00(五專1~3年級) 

＊107-2學期(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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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27日(三)，16:10-17:00(五專1~3年級)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協辦單位：優質學生服務會 

 

班級研習手冊留存負責人：各班班長及副班長(重要:請列入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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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自我知能、順利推動班務。 

 

※今日你以文藻為榮、明日文藻以你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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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班級幹部應具備條件 

一、服務態度方面： 

（一）態度要和藹，處事要真誠 

（二）遇事熱誠，不推諉，不拖拉 

（三）凡事公正，不偏不袒 

（四）不假公濟私、不陽奉陰違 

 

二、服務精神方面： 

（一）任勞任怨，實事求是 

（二）多替他人著想，不自私自利 

（三）對學校負責，為同學服務 

（四）凡事多準備，一切科學化 

 

三、個人涵養方面： 

（一）處處以身作則 

（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三）敦品力學，砥礪上進 

（四）時時培養挫折容忍力 

 

 

 

 

※ 成功的人生建立在良好的自我知能上~ 

※ 文藻人的特質：Life & Language &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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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班級幹部職責與研習內容 

幹部 

名稱 
幹部職責與研習內容 主講單位 

1.班長 

一、 協助導師推動班務及做好交辦事務，掌理全班秩序、紀律之維持。 

二、 協助導師於開學一週內建立班級學生連絡平台。 

三、 各次集會宣佈事項、班櫃宣達資料及班長群組宣達事項，應確實瞭解

並適時轉達及督導全班同學貫徹執行。 

四、 協助導師隨時掌握全班同學動態，並適時反映同學遭遇之問題、困難

等，以求得協助及處理。 

五、 協助推展防震、防火安全教育及演習事項。 

六、 上、下課或班級集會時，指揮全班向師長敬禮問好，發揮3L精神。 

七、 協助導師調查及登錄校外賃居同學資料。 

八、 宣導校安中心所傳送之校安通報事宜，同時掌握班級校園安全事件之

通報與宣導緊急通報專線:07-3429958之使用時機。 

九、 請協助宣導任何同學發現可疑人員進入教室發放傳單、推銷或招生，

請予以婉拒並請其離開，如婉拒後仍未離開，再行撥打校園緊急通報

專線。 

十、 志工服務（宣導與回報） 

(一) 志願服務紀錄冊的取得(台北E大基礎訓練8hrs+特殊訓練12hrs)。 

(二) 志工服務相關事宜宣導(服務申請登錄與時數認證、各項服務培育

活動推廣:志工特殊訓練時間場次、服務領導工作坊報名)。 

(三) 志工招募訊息宣導(服務隊招募、校外機構說明會以及志工人力銀

行)。 

     (四)配合協助服務學習中心各項調查確認與回報。 

十一、 扮演好學校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橋樑。 

學務處:軍訓室 

 

 

 

【請立即加入班長

LINE群組(校安中

心專用群組)，加入

後，請留班級及姓

名，謝謝~】 

 
/服務學習中心 

2.副班長 

一、 協助班長推動班務，遇班長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代理。 

二、 勤缺資料查詢：請提醒同學每週固定收取學校電子郵件，並請養成每

週至校務資訊系統查核個人缺曠與請假資料，勤缺紀錄有任何問題或

遭授課教師誤記應於2週內更正完畢，逾期無法受理更正事宜。 

三、 與班長共同協助任課老師維持上課秩序。 

四、 副班長每天均應檢視班櫃（行政大樓 1 樓生輔組辦公室外面設置之班

櫃），並請確實傳遞重要通知事項及相關訊息。 

五、 隨時宣達請假相關事宜及執行班級重要集會（班、週、朝會及各類慶

典活動）點名工作，並將缺席登記表於當日擲交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辦公室外牆面設置之處理櫃投入即可。 

六、 全校各課程由任課教師進行線上點名，請依授課教師之需要適度提供

協助。 

七、 協助服務股長編排教室值日生輪流表。 

八、 副班長適度協助同學了解本校生活規範。【如服儀穿著(專科部)、請

假、操行、缺曠…等】 

九、 專一至專三副班長排班，協助「生活好模範競賽」午休秩序評分作業。 

十、 專科部一~三年級，副班長請於早自修時間確實登記遲、缺的同學，

名單並經導師覆核後，於當日放學前將名單擲交生活輔導組辦公室外

面設置之處理櫃。 

十一、 急難救助申請：同學倘若因家庭突遭變故（例如父母親罹患重大傷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尚未加入副班長

LINE群組者，請立

即加入，並請留下

班級與姓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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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過世等）或學生本人因生病住院長達1周以上等狀況，請同學至

生活輔導組，以協助後續相關助學金之申請。 

3.學藝 

股長 

一、 協助班上教學事務，推展校內外各類文藝活動、品德教育等競賽、研 

究活動、藝術展覽活動及參賽人員之遴選、推派。 

二、協助副班長每天均應檢視班櫃（行政大樓1樓生輔組），並請確實傳遞 

重要通知事項及相關訊息。 

三、填寫班會紀錄簿並按時簽核。(五專1~3年級每學期至少應召開8次以

上，紀錄簿依程序簽核後送至生活輔導組，其餘學制應召開至少4次並

依程序簽核後送至諮商與輔導中心) 

四、協助各科目老師收繳作業。 

五、向同學宣達各類考試相關規定(教務處)及訊息(含語檢業管單位)。 

1.教務處: 

(1)課務組 

(2)英外語能力診斷 

輔導中心 

   

2.學務處: 

(1)諮商與輔導中心 

(2)生活輔導組 

請立即加入所屬學

制的學藝股長LINE

群組，加入後留班級

及姓名，謝謝~ 

諮商與輔導中心 

(四技/二技/五專4~5

年級) 

 

生活輔導組 

(五專1~3年級)  

 

 

4.總務 

股長 

一、 協助導師做好班費收支管理及公物損壞線上填報申請修繕等)。 

二、 上下課時提醒值日生適時開關燈光、電風扇及門、窗。 

三、 協助校內落實綠色大學與環境安全衛生推展之分派事宜: 

(一) 隨時宣導同學維護環境整潔。 

(二) 敬請落實「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及養成「減塑優先、無

痕飲食」的習慣。 

(三) 敬請注意用電安全(勿過載)及節約。 

四、 協助衛生保健工作宣導與推展並優先餐與急救訓練培訓，成為急救及

保健種子學員。 

五、 專業教室上課時，負責鑰匙之登記取用及保管，課後即歸還。 

六、 協助辦理機車證申購事宜。 

七、 熟悉本校修繕系統，協助公物損壞線上填報申請修繕並宣導全班水電

應節約使用。 

八、 確實傳達弱勢助學金之申請及本校受理申請之各項獎助學金資訊查

詢管道，並應於開放申請時間繳交完整資料。 

1. 生活輔導組(群

組) 

【加入時加入時請

留班級及姓名】 

2. 總務處(事務組/

環安組) 

3. 衛保組 

 

5. 康樂 

股長 

一、 體育、運動競賽、運動會、校慶、同樂會、班遊、畢業旅行等課外

活動及競賽等有關的事務策劃。負責體育課器材借（還）、協助老師

集合、整隊及帶動熱身操。 

三、 本班各類休間、娛樂活動、班遊、畢業旅行等策劃，並至課指組網站

下載申請表，依程序申請。 

四、 班遊前一天至學務處衛保組洽借醫藥箱，返校隔日負責歸還。 

1. 學務處: 

(1) 課外活動指導組 

(2) 衛保組 

2. 人文教育學院: 

體育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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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 

股長 

【僅五

專1~3年

級/四技

1年級設

置】 

一、 發現可疑人員進入教室發放傳單及推銷或招生，請同學們予以婉拒並

請其離開，如婉拒後仍未離開，請同學再行撥打校園緊急通報專線

07-3429958。 

二、 校園環境維護（宣導、安排、督導、回報） 

註:除(一)項為所有班級均需共同維護宣導外，其餘項目由勞作教育學

制班級執行。 

(一) 課間教室使用後環境維護(需填寫勞作教育檢核表)。 

(二) 協助導師推展班上勞作教育之事務。 

(三) 各打掃區域檢查及確認。 

(四) 清潔工具之申請、整理及保管。 

(五) 清除教室內不當之宣傳品、海報等。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請立即加入服務/

副服務股長 LINE群

組，以利勞作教育

執行及宣導，加入

時請留班級及姓

名，謝謝~ 

五專 1~3年級服務/

副服務股長: 

 

 

 

 

四技 1年級服務/副

務股長: 

      

 

7.副服務 

股  

長 

【僅五

專1~3年

級/四技

1年級設

置】 

一、 協助服務股長各項執行工作及宣導勞作教育。 

二、 課間教室使用後環境維護。 

三、 協助勞作教育檢查及評分作業。 

 

7. 輔導 

股長 

一、瞭解諮商與輔導中心的心理健康促進活動除公告周知並鼓勵班 

上同學參加。 

二、參與諮商與輔導中心規劃相關的訓練、研習，並出席相關會議。 

三、適時關心需要幫助的同學，並提供諮輔中心及生涯發展中心相 

關資源。 

四、 瞭解生涯發展中心的學習歷程及生涯規劃等相關資訊（如生涯輔導、

就業媒合、實習、W-Portfolio及證照獎勵等）訊息，除公告周知並鼓

勵班上同學參加。 

學務處: 

(1) 諮商與輔導中心 

(2) 生涯發展中心   

 

諮商與輔導中心 生涯發展中心 

輔導股長社團(臉書)： 

 

Line群組: 

加入時請留班級及姓名，謝謝 

 

Line群組: 

加入時請留班級及姓名，謝謝~ 

 

附註 

一、 研習當日時間為全校性共同時間，未排定正式課程，請參加研習的幹部，準時參加研習，

個人如有其它活動需參加，無需請假但請一律於班上找好代理人出席。 

二、 每班參加幹部計有6~8人：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總務股長、康樂股長、服務股長及

副服務股長《僅五專1~3年級及四技1年級設置》】、輔導股長。 

三、 班級幹部研習之時間，於學期初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訂定後發佈。 

四、 各班幹部接獲集合通知時，須按時至指定地點集合，聽取學校宣佈事項（或領取資料），

並負責轉達班上同學週知，切不可影響同學權益(如是代理人參加亦需確實傳達同學各類權

益)。 

五、 無故未參加者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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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班級幹部研習資料 

■共同宣導事項 

※『廣度教師陪伴學習成長計畫』:全校同學皆可進入校務資訊系統預約專任教師時間：登錄/學

務登錄作業/「廣度教(導)師陪伴學習成長計畫-預約 Office hour」（操作手冊置於學務處生輔組

網頁/下載專區處: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一、學校重要訊息或各相關單位活動暨規定事宜，大皆以網路公告或以學校電子信箱通知全校同學，

另各班每天須派同學至生活輔導組的班櫃取回資料，公告週知。【請務必發揮團隊精神，有任何

訊息務必互相通告，以維護同學們之權益】。 

二、請副班長或學藝股長每天均應檢視班櫃（行政大樓 1 樓生輔組辦公室外面），並請班長或協助確

實傳遞重要通知事項及相關訊息。 

三、學校各相關單位學則、法規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等資訊，均置於各相關單位網頁中，請同學自

行查閱，切勿隨意下載 GOOGLE 訊息或表單填寫，以確實維護自身權益。 

四、請提醒全班同學勿因打工，忽略學校課業，尤須注意缺曠問題，會產生課業學習問題(務必了解

學則相關規範)。 

五、本學期班上若有轉學生或復學生，除了提醒上述注意事項外，請他們特別留意缺曠請假事宜，以

免遭致該科不計分或勒休、勒退之危機。(學則相關規範) 

六、正氣樓是本校五專 1~3 年級同學的固定教室，早上 07:50~08:00 實施早自習、中午 12:40~13:00

有午休制度，請同學中午於週邊休憩、紅門活動或經過時務必保持安靜。 

七、個人如有重要物品、書信或證件需郵寄，請寄件人務必掛號指名寄送，否則易有未送達到本人之

疑慮。 

八、宣導請勿將賃居處個人垃圾打包攜入本校公共垃圾桶丟棄，千禧樓住宿生亦請依規定時間傾倒寢

室垃圾，並請做好垃圾分類，避免造成公共垃圾桶爆滿，不僅有礙觀瞻，更會孳生蚊繩、老鼠，

影響校園環境衛生。 

九、遺失物找尋方式:親至生輔組詢問或上文藻遺失物臉書專頁(失物在【藻】回家的路)。 

十、本校重要政策:新生活運動-減塑優先、無痕飲食~~請大家發揮一份愛家園、愛環境的暖心，從生

活日常做起，減少一次性使用之塑膠袋或餐具，盡量自備環保(餐)袋/餐具/杯具等，校內有提供

餐具洗滌地點及蒸飯處，請同學多加使用。 

■品德教育/智慧財產權/人權法治教育宣導: 

一、「少年參與詐欺車手相關法律規定」宣導，請參閱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二、為避免同學因偷窺或偷拍而觸法，需強化學生法律認知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規定之性騷擾略以：「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刑法第 315條之 1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 

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以及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 

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三、不當照片於網路及媒體傳播非法散布網路之行為，不僅造成被害人家屬二次傷害，更造成社會恐 

慌，亦將觸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列等法律規定，切勿因一時好奇心，進而觸犯相關法令而受罰。 

四、為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

免侵害他人著作權。(https://www.tipo.gov.tw) 

●「商標法」重要條文宣導：本校學生真實案例: 

自大陸某網站購入商品銷售，賺取生活費，幾個月後，警方告知觸犯商標法~在此也提醒大家

https://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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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注意商品的本身是否為仿冒品，如果不清楚商品的真假，千萬不要賣!!如果賣了就可

能違反"商標法"。賣家於拍賣商品時，最好能對於有疑慮之商品先行查核，是否已登記商標

或著作權，但目前未登記的商品，也有可能在未來被註冊登記，請大家小心，以免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誤觸法網。 

五、包容與尊重是人權法治之基本權利與責任，重點在於尊重與維護人性尊嚴與行為法 

則，使校園內所有成員都能瞭解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並能加強種族、族群、宗

教、語言、群體等多元文化之間的尊重、包容與發展，促進個人、社會、全球之權利與責任

的理解與實踐。相關參考網站如下: 

(一)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http://hre.pro.edu.tw/1-1.php) 

(二)臺灣高等法院-人權大步走(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查署-人權法治與品德教育宣導

(http://www.tnh.moj.gov.tw/ct.asp?xItem=4176&CtNode=10969&mp=005) 

班長（資料提供單位：學生事務處軍訓室/服務學習中心） 

一、 各系輔教官：吳展村校安：英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系；高廷珩校安：德文科、德文系、數位系；  

陳光祖校安：法文科、法文系、傳藝系；吳世惠教官：日文科、日文系；謝志明校安：西文科、

西文系、國事系；李兆瑞校安：外教系、應華系；宋明宏校安：翻譯系、國企管系。 

二、 文藻外語大學 107 學年度賃居生租屋地址調查表已放置班長群組中；請各班填寫完畢之後，於

9/27(四)下午 4 點之前由班長繳交回軍訓室-校外租屋服務站(宿舍 B1 辦公室)陳光祖校安，住學校

宿舍及住家裡的同學不需填寫此表，另將電子檔寄至 ochs2255@gmail.com (在校外租屋學生務必

填寫) 

三、 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一）「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辦理流程簡述如下： 

1、活動宣導說明： 

（1）開學前將相關資料於本校網頁公告，使全校教職員工生知悉並配合實施。 

（2）9 月 19 日班級幹部訓練時集合各學制班級班長說明及資料發放。 

2、正式演練：10 月 17 日（三）09：21 辦理「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二）「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正式演練階段動作說明如下： 

1、地震發生前（9 時 10 分至 20 分 59 秒前） 

（1）各教室打開教學平臺，播放演練影片及 PPT 檔。 

（2）任課老師說明地震避難、逃生路線及操場集結點。 

（3）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確認。 

2、地震發生（9 時 21 分 00 秒） 

（1）第一次廣播時：全校授課班級師生在教室實施 1 分鐘就地避難動作。 

（2）注意事項： 

A、廣播內容：文藻外語大學院地震演練「地震！地震！全校師生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 

B、室內：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緊握住桌腳。 

C、室外：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避開掉落物。 

D、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護動作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E、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地點優先選擇桌子下、柱子旁、水泥牆壁邊。 

3、地震停止（9 時 22 分 00 秒）  

（1）第二次廣播：「地震停止，請同學立即向操場進行避難疏散」。學生聽從師長指示依規劃之

路線進行避難疏散。 

（2）疏散要領：「不語、不跑、不推。」在師長引導下至指定之防救災避難疏散集合位置。 

http://hre.pro.edu.tw/1-1.php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http://www.tnh.moj.gov.tw/ct.asp?xItem=4176&CtNode=10969&m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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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點人數：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集合後 5 分鐘內完成人員清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4）安全回報及講評：各區隊由任課教師統一帶至操場實施安全回報及講評。 

二、貼心的提醒同學，請協助宣導：學生無論於校內、外發生任何「特殊狀況」或「重大意外」，請

同學立即撥打校安中心電話：07-342-9958，以利教官可即時到場協助處理，及啟動校安機制持續

後續關懷輔導。 

（一）不涉足不正當場所，遠離毒品、勿酗酒—慎選安全合格之娛樂場所（尤以 KTV、PUB、網咖），

並提醒認清緊急逃生路線及相關安全規定，以防意外發生，同時不要沉溺於娛樂場所，遠離毒

品、勿酗酒，以免危害身體、精神、學業。 

（二）交友安全意識：遇陌生人搭訕挑釁，應存戒心，保護個人資料，謹慎以對；對於學校以外的社

交互動，應有對於學校以外的社交互動，應有危安意識，不隨意單獨赴約，不去偏僻場所。 

（三）打工「停」、「看」、「聽」— 

大學生課間打工甚為普遍，請各級導師提醒學生務必注意～  

「停」：對於打工的性質要冷靜一下興奮的情緒。 

「看」：要仔細看看工作特性、環境、薪資、勞健保、安全、合約內容等。 

「聽」：要聽聽長輩、朋友的建議，做合理的分析和評估，以免做白工，甚至觸法。 

（四）遇騷擾狀況（如遛鳥俠、變態狂等）處置方式—請同學多利用光線明亮、人多處通行，行走巷

弄儘量結伴而行，服裝勿過於暴露，可降低許多危機。 

一要：鎮定，記住對方特徵、衣著，最重要的是車牌。 

二要：先求保護自身安全。 

三要：立即撥打 110 報警【警方表示才不會錯失現場逮人的先機】，再撥打校安專線通報教官

陪同處理，才能有效掌握破案契機。 

（五）防止詐騙三步驟—如有任何可疑，請先查證，不要輕易洩漏或相信，以維護自身權益。 

一聽（聽清楚、心莫慌、有戒心） 

二掛（不讓歹徒操控情緒） 

三查（快撥警察防詐專線 165、110 查證或本校校安中心專線 07-342-9958） 

（六）交通安全— 

本校學生機車車禍發生率較高路段：民族路大門口、鼎中路校門口與自行車道路口、鼎中路後

門河道公園四週社區、天祥一路 100 巷等地區。多因同學車速過快、逆向、闖紅燈等因素 造成

多起車禍。請同學遵守行車規範，切勿無照駕駛、酒後駕車、超速、闖紅燈，戴好安全 帽，以

確保生命安全。（PS：未戴安全帽記小過處分） 

(七） 賃居安全— 

學校校安中心、校園安全服務社或導師於學期間實施學生賃居處所安全訪視，以瞭解學生居住

安全及其他相關需協助事項，請同學配合執行；相關租屋法規及契約範例可至軍訓室下載專區

下載運用。若遇賃居糾紛，可至軍訓室協助調處。 

三、服務學習中心: 

(一)105 學年度已取消服務時數之畢業門檻限制，並溯及 105學年度至 102學年度入學之在校生，101

學年度入學者(含以前的延修生)依採舊制「服務學習課程」含 32hr服務時數+6hr講座+勞作服

務 1學年，修課規定需完成始能畢業。 

(二)大一【服務學習】課程自 105學年度改為選修，105學年度之前入學學生未及格者需重補修本課

程始得畢業。 

(三)服務學習課程的開課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相關事宜請逕向通識教育中心詢問。 

(四)【專一至專五】 

1.服務學習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變革：詳細規定請參閱「服務學習中心網頁-法規須知」 

畢業門檻 
舊制 新制 

五專： 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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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hr 服務時數 

專四校外社福 12hr 

勞作服務 6 學期 

勞作教育 6 學期 

2.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同學，可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正本及影本乙份送服務學習中心登錄認

證，尚未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同學，若有意取得者，請完成下列二要件： 

3.志工基礎訓練：至「臺北 e 大(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報名當年度志工基礎教育訓

練，並於完成後印出學習證明，繳交服務學習中心登錄。系統操作流程參閱附件。 

4.志工特殊訓練：預定於 107.10.20(六)~21(日)及 107.11.17(六)~18(日)【課程資訊請參閱服學中

心網頁】於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相關報名事項另公告於服務學習中心網頁。已完

成臺北 e 大志工基礎訓練，可於完成本次 12hrs 志工特殊訓練後，具領志願服務紀錄冊。 

5. 志工人力銀行 ( 第一期 ) ：可透過此網頁尋找校外志工服務機會等訊息，網址

http://svbank.wzu.edu.tw/ 

(五)【大學部】 

1.服務學習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詳細規定請參閱「服務學習中心網頁-法規須知」 

學年度 舊制 新制 

門檻 

四技： 

32hr 服務時數 

服務學習課程 

勞作教育 2 學期 

四技： 

勞作教育 2 學期 

 四技延修生 -採舊制「服務學習課程」含 32hr 服務時數+6hr 講座+勞

作服務一學年，修課規定需完成始能畢業。 

 102-104 入學學生-取消畢業門檻 32 小時的規定，但「服務學習課程」

須補修完畢，以選修學分代替原必修學分，修畢始能畢業。 

 105 四技轉學(系)生-須補修「服務學習」課程，以選修學分代替原必

修學分，修畢始能畢業。 

 「服務學習課程」請同學逕洽通識教育中心。 

2.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服務學習」選修課程，歡迎自由選修，相關修課規定與重補修事宜請洽詢

通識教育中心。 

3.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可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正本及影本乙份送服務學習中心登錄認證。 

4.志工基礎訓練：至「臺北 e 大(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報名當年度志工基礎教育 訓

練，並於完成後印出學習證明，繳交服務學習中心登錄。系統操作流程參閱附件。 

5.志工特殊訓練：預定於 107.10.20(六)~21(日)【確定日期場次請參閱服學中心網頁資訊】於行

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相關報名事項另公告於服務學習中心網頁。已完成志工基礎訓

練，可於完成本次志工特殊訓練後，具領志願服務紀錄冊。 

6. 志工人力銀行 ( 第一期 ) ：可透過此網頁尋找校外志工服務機會等訊息，網址
http://svbank.wzu.edu.tw/ 

副班長（資料提供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一、全校教師使用線上點名，請副班長視教師需要提供協助。 

二、副班長請確實執行重要集會（班、週、朝會或重要慶典）的點名，缺席登記表(置於生活輔導組) 

請－律填寫完整正確之學號，並經導師簽核後於當日送回生活輔導組。 

三、請利用班會宣佈以下事宜： 

(一) 請同學每週務必上網查詢個人之獎懲、勤缺記錄，有問題務必於規定期限(2 週內)至生活輔導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報名當年度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報名當年度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http://svbank.wzu.edu.tw/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報名當年度志工基礎教育
http://svbank.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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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更正，逾期則不再受理更正事宜。 

(二) 依教務處學業成績考查辦法，全學期某一科目缺課(不論是否請假)達一定標準時，則該科目學

期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三) 請副班長每天至生活輔導組的班櫃取回相關資料，並公告週知或轉達當事人。【請務必發揮團

隊精神，有任何訊息務必公告週知，以維護同學們之權益】。 

(四) 偽冒簽名之處份：若有發現學生冒用師長簽名簽核之情形，一經發現將依校規處分。 

(五) 倘若班上有轉學生及復學生，敬請同學予以協助，讓轉、復學生能早日適應文藻生活，進而

安心放心地學習。 

(六) 相關學務規章【如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學生獎懲辦法、學生請假辦法……等】攸關學生權益，

請逕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七) 學生請假一律採線上登錄，線上登錄手冊請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表格下載處，提供圖示

及相關流程說明，敬請同學參酌使用。 

五、專科部服儀穿著請依本校服儀穿著規範，全班統一，副班長更需留意其他生活常規以協助及提醒

同學遵守。 

 

學藝股長（資料提供單位：教務處課務組/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自行提供資料)、學生事務處

諮商與輔導中心/生活輔導組） 

一、學藝股長針對班會記錄簿保管之責  

(一)  請保持班會記錄簿的潔淨及完整性（避免簿頁掉落）並於頁首填寫學藝股長聯繫資料。 

(二) 班會召開，五專 1~3 年級除期中、期末考週、週會外，建議每週召開班會(每學期至少需召開 8

次)，召開前請班長/學藝股長與導師討論召開班會事宜；四技/二技/五專 4~5 年級班會召開建議

以每月召開乙次為原則，包含畢業班每學期至少開班會 4 次；研究所鼓勵自行召開。班會時間

若遇週會或其它活動影響而無法如期進行，請另擇日期開班會。 

(三) 當次班會召開結束後請即刻完成會議紀錄，五專 1~3 年級班會紀錄簿呈核:導師核閱簽名→送請

系主任簽核→繳交至生活輔導組；其餘學制班會紀錄簿呈核:導師核閱簽名→送請系主任簽核→

繳交至諮商與輔導中心，未即時繳交者，請學藝股長說明。 

1. 班會會議紀錄簿應記錄同學們討論的內容以及表決的人數。 

2. 建議事項須經出席1/2以上人數同意通過，如未達1/2以上人數同意或未說明清楚，則不予處理。 

3. 建議事項說明完整或提出具體事證（人、事、時、地、物），俾能儘快釐清問題所在，予迅速 

回覆。 

4. 利用班會反應問題或向校方建言是正式的反應管道，請同學應先向相關單位查證事實再行反 

應，以免造成不必要之誤會。 

5. 公物如設備、器材等發生故障或需更新時，請提醒總務股長利用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報修，勿於 

班會紀錄簿填報，以免延宕修繕時效。 

(四) 學期結束前最後一次班會應選出下學期新任幹部，並至生活輔導組領取表格填寫新任幹部名單 

送交生活輔導組備查。 

(五) 學期結束該週，請務必依學制及年級別繳回紀錄簿至生活輔導組或諮商輔導中心存查。 

(六) 學藝股長每天均應檢視班櫃（行政大樓 1 樓生輔組），並請確實傳遞重要通知事項及相關訊息。 

二、 課務訊息傳達之責 

(一) 平日提醒同學校內考試相關資訊。 

(二) 發放的選課核對單，務必提醒同學仔細核對。 

三、 資訊查詢（文藻中文網站—資訊服務入口網—教務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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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課一覽表查詢(全校課程) 

(二) 調補課查詢 

(三) 各類課表查詢(自己的課表、班級課表、教室課表) 

(四) 請同學務必使用學校提供之 E-MAIL 帳號。 

四、 選課： 

(一) 留意各項選課時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 

(二) 依據科目學分表進行選課規劃。 

(三) 重修、補修、減修、學年選修課不及格退選、跨部選修已於網路上作業。 

(四)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課程公共平台。 

(https://cross-school.kuas.edu.tw/course/course03m.aspx)。 

五、 試務 

(一) 五專 1-3 年級期中(末)考： 

 期中(末)考前一週的星期一會發放考試時間表、星期五發放考試座位表，學藝股長務必於星

期五中午前至課務組領取。 

 留意考試規則。 

 由教務處所安排的共同考試，不得請事假。急病者應於考試當節開始二十分鐘內，以電話通 

知教務處課務組( 07-3426031 轉 2121-2124)，並於當日將醫生證明送達或以掛號寄至教務處課

務組辦理（以郵戳為憑）；到校後將請假單會簽教務處課務組，辦妥請假手續。 

 4-5 年級考試衝堂問題：如果同學隨低班重補修，低年級的考試科目與高年級的課衝堂(不管 

4-5 年級的科目有沒有考試)，1-3 年級的考試一定要依照考試時間表上之規定準時應考，4-5

級衝堂的科目一定要協商高年級科目的授課老師另訂考試時間(如果是不考試而只是上課，則

該節課程可以公假處理)。 

 缺課達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不含期中、期末考)則該科學期成績零分，包含事、病、生理 

假、公、喪、婚假、陪產假及曠課；不含分娩假、流產假及天然災害假。 

(二) 四技共同英文期中(末)考： 

 期中(末)考前一週的星期一會發放考試時間表、學藝股長務必於星期五中午前至課務組領取。 

 留意考試規則。 

 由教務處所安排的共同考試，不得請事假。急病者應於考試當節開始二十分鐘內，以電話 

(07-3426031 轉 212-2124)通知教務處課務組，並於當日將醫生證明送達或以掛號寄至教務處

課務組辦理（以郵戳為憑）；到校後將請假單會簽教務處課務組，辦妥請假手續。 

 缺課達學期上課時數二分之一(不含期中、期末考)則該科學期成績零分，包含事、病、生理 

假、公、喪、婚假、陪產假及曠課；不含分娩假、流產假及天然災害假。 

六、 調補課： 

(一) 通知：e-mail 通知該班上課同學及授課老師。 

(二) 若因故臨時調課，會以電話及網路公告方式通知學生。 

七、 其他 

(一) 期初、中、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皆會針對所有課程進行教學意見調查，請同學務必 

依行事曆或公告時間點上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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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同學善用課程地圖系統規劃課程及查詢課程資訊。 

(三)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非法影印」。 

 

總務股長（資料提供單位：總務處事務組/環安組、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衛保組） 

請協助宣達下列事項： 

一、 協助同學辦理校內機車停車證申請手續【另提醒同學自行至總務處辦理腳踏車證】： 

(一) 依總務處公告期限，收繳同學駕照及行照影本，至軍訓室辦理行、駕照證件查驗。 

(二) 上網下載申請機車停車證人員清冊及統一收繳費用，至總務處領取停車證。 

二、就學貸款(承辦人黃紀禎 2212) 

（一） 就學貸款可貸項目為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海外研修費、生 

活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二） 請提醒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務必繳交【就貸申請/撥款通知書】及【就貸申請表】至生活輔導 

組(9 月 19 日 17:00 截止)。未繳交者視同取消貸款，自行補繳學費。 

（三） 若有貸【書籍費、校外住宿費及生活費】者，請確認個人基本資料中登錄之銀行或郵局帳號資 

料之正確性，俾利辦理退費申請。 

（四） 班上若有延修、復學、轉學生，請轉知向原申貸銀行辦理「延期償還」（延期償還書可在臺灣 

銀行、高雄銀行、臺北富邦銀行網站自行下載，另繳本學期學生證影本並加註身分證字號，

一併寄回原申貸銀行辦理。原屬高雄銀行者請寄高雄銀行前金分行，地址：811高雄市前金區

六合二路 145 號）。 

（五） 同學在學期間有辦就貸者，須於最後一教育階段畢業（男生役畢）滿一年後，一定要去償還 

（貸款一學期分 12 個月）如有特別狀況，可申請延長緩繳（詳見本校就學貸款申請須知），如

無故不還，銀行除依法追討外，並列入不良信用戶，將影響爾後信用貸款。 

（六） 就學貸款相關規定，詳見生活輔導組就學貸款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90 

三、學雜費減免(承辦人黃紀禎 2212) 

（一） 減免學雜費類別：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身心障礙人士、特殊境遇家庭等子女、原住民、 

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等學生。如有【新增】合於減免資格同學，務須在 9 月 21 

日前至生活輔導組補辦減免，逾期請自負責任。 

（二） 減免學雜費於每學期期中考後開始辦理下一學期申請審查作業（約在每年 6、12 月初辦理）， 

凡符合申請資格者，可於次學期繳費單內直接扣減可減免金額。 

（三） 具有多種減免優待身分者（含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弱勢助學計畫、農委會、勞動部、高 

職免學費等），僅能擇優選一申請。如重複請領，依「政府各類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臺作業須

知」發放順序之規定判定，被判較低等級之補助，後果請自行負責）。 

四、五專免學費(承辦人林瀼如 2214) 

請提醒同學，每學期期中考後辦理五專前三年免學費申請。專一至專三同學皆需填寫五專免學 

費申請書。若有學雜費減免資格或計畫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請注意 107 年 12月及 108年 6 

月份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公告繳交 107-2及 108-1學雜費減免申請及辦理就學貸款相關訊息。 

五、弱勢助學(承辦人高敏慈 2213) 

(一)助學金:107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自 9月 17日開放收件至 10月 12日止，教育部    

初審結果預計於 11月 20日前 e-mail至學號信箱，如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應於 11月 23日前聯 

    繫生輔組，核定補助金額將扣減於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中，如有疑問，請洽學務 

    處生輔組高敏慈老師分機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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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內工讀(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校內工讀機會請參閱文藻首頁→校園公告→徵才訊息，並 

     依照內文程序報名；工讀機會以家庭經濟弱勢學生優先，有意申請校內工讀機會學生請自行瀏    

     覽，並在公告時間前繳交申請資料至生活輔導組。 

五、校外獎助學金(承辦人劉佳勳 2216) 

(一)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網址為 helpdreams.moe.edu.tw，生活輔導組會定期公告更新各項獎助學金相

關資訊於生活輔導組網頁【校外獎助學金 Scholarship】。 

(二)申請校外各項獎助學金注意事項： 

1.每人每學期僅得申請 2項校外獎助學金，機會均享，有需要的同學很多，請勿多項重複申請。 

2.校外獎學金申請表格置於圓夢助學網或生活輔導組校外獎助學金專區，相關資訊於公告內容

中，如有需要，請自行下載列印或影印使用。 

3.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因配合審核、用印、郵寄等相關流程，校方需提前收件，有意申請該項獎助

學金的同學請務必於校內申請截止日前將所需資料按該單位要求規格準備，排列整齊並用訂書

機或迴紋針裝訂後繳交給各項獎助學金承辦老師。 

4.若知悉週遭有突遭變故(如重傷、罹患重症、天然災害、家長失業、過世……等)，極需經濟支 

援的同學，煩請務必告知導師及生輔組陳淑靖老師，以便適時提供協助。 

●特別說明: 

綜整以下為生活輔導組針對具有政府核發之各類減免證明者及家戶所得低於70萬以下，或家庭突遭變故、

無法辦理就學貸款……等資格者，分別依規範之資格提供相關就學或獎助學金申請如下：(◎為本學期新

增項目。下列詳細內容仍請參閱生輔組網頁或公告) 

項次 項目 項次 項目 

01 就學貸款【每學期初辦理完畢】 09 校內緊急紓困助學金【隨時】 

02 學雜費減免申請【每年 6月、12月辦理收件】 10 低收校內住宿【期末申請】 

03 學雜費緩繳申請【開學 1個月內申請】 11 校內工讀【依各單位公告】 

04 五專前三年免學費方案【每學期期未完成收件】 12 校外各單位獎助學金提供申請【隨時】 

05 教育部低收學產基金【每學期初理完畢】 13 ◎特殊境遇(無就學貸款及學費減免身份) 

【開學 2個月內】 

06 教育部弱勢計畫─助學金申請 

【每年 10/14日前完成收件】 

14 ◎書籍補助費【開學 2個月內】 

07 教育部弱勢計畫─生活助學金申請【每年暑假申請】 15 ◎勞作教育中隊長清寒助學金 

【開學 2個月內】 

08 高教深耕：提升高教公共性，強化弱勢機制─學習

助學金【每年 3月申請】 

16 ◎具弱勢補助相關身分全勤獎勵金【期末】 

六、失物招領 

請同學可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親洽學務處生輔組洽詢或隨時上文藻遺失物臉書專業【失

物在【藻】回家的路】。 

七、協助校內落實綠色大學與環境安全衛生推展事宜:(總務處環安組) 

(一)隨時宣導同學維護環境整潔。 

(二)敬請落實「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及養成「減塑優先、無痕飲食」的習慣。 

(三)敬請注意用電安全(勿過載)及節約。 

(四)RO飲水機故障或電梯有異樣，請逕撥校內分機 2521~3，或逕洽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以收時效。 

(五)保持 RO飲水機接水盤之乾淨，勿將食物菜渣、泡麵等雜物留置於接水盤上，以避免飲水機排水

管阻塞，亦請不要直接倒入廁所洗手枱，以免造成阻塞。 

(六)勿在電腦教室內飲用食物，避免蟑螂、老鼠進入覓食。 

(七)請配合環保署政策，『校園內禁止使用免洗筷子』及『衛生紙丟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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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相關校園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有疑慮時，請與環安暨保管組陳組長（分機 2521）聯絡，俾

便即時處理。 

七、衛生保健事項宣導 

(一)新生健康檢查－請尚未完成健康檢查新生，利用 9月 29日健檢場次進場受檢。 

1.9月 29日（六）上午 8:00~12:00 舉辦五專及二技新生健檢，請各班學生依排定時間報到受檢。 

2.請尚未完成健康檢查新生及轉學生，全時段可自由報到進場受檢。 

3.新生若已自行至醫院體檢或持有 6個月內之體檢報告者，請於 9月 30日前將體檢報告繳交至

衛保組。 

(二)配合政府政策，本校針對專一~專三學生訂於 107年 11月 28日實施校園流感疫苗免費注射。 

(三)健康體位系列活動：本組不定期辦理健康體位系列活動，其內容包含：營養教育宣導、營養資

訊提供、輕食 DIY、健康教育競賽、健康闖關、有氧、健走、瑜珈、趣味競賽等活動推展並適時

給予獎勵，歡迎同學上網查詢活動內容及參加。 

(四)學生團體平安保險－107年 8月 1日起學生平安保險由三商美邦人夀承保，學生發生意外或疾病

住院可申請理賠，事件發生二年內可申請，可至衛保組網頁下載或親洽索取理賠申請表填寫，

並備妥診斷書和就醫收據，交至衛保組辦理。另有關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相關事項說明可參

閱學生平安保險網頁:http://d007.wzu.edu.tw/category/137328，或親洽衛保組查詢。 

(五)AED(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設置宣導－輕巧、操作簡單的全自動體外除顫器，特別設計給非醫護

人員使用於心臟驟停突發事件的急救，本校購置 4台 AED，分別設置於正氣樓 1樓、求真樓 1

樓、千禧樓(宿舍)1樓及育美館 1樓。若於校園發生意外事故，可立即取得機器並通報衛保組

3426031-2242~2245或校安中心專線 3429958。因 AED為緊急急救時使用，請協助宣導同學平時

請勿任意打開箱門，以免啟動警報而造成驚慌。 

(六)校醫免費看診－每星期一與星期五 12：20-13：20於衛生保健組提供免費門診服務，並有藥劑

師給藥；除醫師看診時間外，本組無法提供任何內服藥品。（若您有經常性的頭痛、胃痛、經痛，

請您於校醫看診時間至本室看診備藥或請自備個人常用藥）。 

(七)營養師門診諮詢服務－每週二、週四中午 12:10~13:10於衛生保健組提供免費門診諮詢服務(包

含個人疾病飲食調養、體重控制、營養狀況評估及日常生活飲食知識等)，歡迎教職員生多加利

用。 

(八)衛生器材借用申請(含急救箱) 

1.若因健康需求需要輪椅、拐杖、冰枕等衛生保健器材，請攜帶學生證至衛保組借用。 

2.校內外核可之活動，若須用急救箱請至衛保組填借用申請表，及攜帶學生證借用。 

(九)醫療優待－本校與周邊 24 家所診所簽訂醫療合約書，凡教職員工生就診優惠掛號費或部份負擔

(就診時，需出示服務證或學生證，方能享有優待。)，有關特約診所合約相關資訊請至衛保組

網站查詢。 

康樂股長（資料提供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人文教育學院體育教學中心(自行提供資料)） 

一、班遊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班級各類休閒、娛樂活動、班遊、畢業旅行等策劃，請至課外活動指

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網頁「表格下載」→「團體旅遊」下載「學生團體旅遊申請書」表格，填

寫完畢後務必請導師及帶隊老師於此申請表簽名並填寫日期，繳交至課指組前請務必核對繳交資

料是否齊全，請依照申請書「審核時應具備之文件」欄作資料檢查。 

 【備註】1.因考慮到校方審核作業，故請於活動前 7-14 天前繳交「學生團體旅遊申請書」至課指組 

辦理申請，以免影響到貴班級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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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險憑證影本（收據、保險名冊）、家長同意書（未滿 18 歲參加同學需繳交）、遊覽車租

賃定型化契約(有租賃方須繳交)最晚請於活動出發 3 天前繳至課指組，查驗通過後，方可

辦理活動。 

3.旅遊活動如有租用遊覽車請注意下列事項 

(1) 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車。 

(2) 車齡五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計算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 

(3) 乘客定員、車號、行車執照、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紀錄。 

(4) 駕駛人一年內不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錄、檢查租用車輛效期之保險證明文件。註

記該次活動租用車輛車號、駕駛姓名，且不得任意更換駕駛。 

(5) 應於契約訂定過程中併同確認業者是否依規定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功

能設備並介接 GPS資訊至公路總局資訊平台，避免遊覽車客運業者因違反上開規定

情形，致影響機關、學校或團體租用遊覽車之安全與權益。 

(6) 可至公路總局監理服務網(https://www.mvdis.gov.tw/m3-emv-mk3/tourBus/query) 

查詢租用車輛及駕駛之資料是否符合規定再行租用。 

二、 專一至專三學生至少須參加 1 個學校立案之社團。 

三、 校內舉辦之慈善義賣園遊會，專二、專三以及大二、大三之班級為必要設攤班級，其餘班級與社

團或科(系)學會可依需求申請設攤，其餘事項詳見課指組活動公告。 

服務股長（資料提供單位：生活輔導組） 

一、環境維護宣導:發現教室內有各式廣告傳單，請協助撕除、丟棄，以維護教室整潔。 

二、課間教室環境維護宣導與執行 

 (一)請排定每日負責環境維護的值日生。 

(二)板擦請使用板擦機勿拍打牆面。（經發現後，除清洗牆面外，另依校規處置） 

(三)離開上課教室前，由值日生查看並清除教室垃圾、擦黑板、關電扇，最後一節課須關閉電燈、

門窗後離開。(如有移動桌椅，須復原再離開 

(四)迎同學反映教室環境問題，經查證屬實，予以記獎勵，以資鼓勵。 

以上措施，是因以往課間教室經常遺留許多餐盒及飲料，造成其他人的不便。為落實推動生活教育，

期望各位同學能一起參與，為綠色大學而努力。 

三、勞作教育執行與宣導 

(一)專科部一至三年級打掃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7:30 至 07:50，請預留回教室早自習的時間。 

(二)正氣樓教室為公用教室，17:00 前需將教室垃圾筒內垃圾清除(含回收垃圾)並反蓋，避免學生夜

間上課時將垃圾丟至垃圾筒內，離開教室前請值日生保持黑板面整潔，以利老師夜間上課書寫。 

(三)四年制一年級學生勞作教育以時段區分，各班選定時段後執行一學期，由各導師協助督導。時

段分配如右： 1、07:30-08:00   2、12:00-12:30   3、17:00-17:30 

(四)打掃問題：板擦請使用板擦機勿拍打牆面（經發現後，除清洗牆面外，另依校規處置），如發現

積水容器，請協助清除避免病媒蚊孳生。 

(五)掃具問題：掃具用完後，請放回掃具櫃，經查獲隨意放置者，依校規處置。 

(六)掃具領取：每週二、四 15:00-17:00 時段至生活輔導組辦公室劉佳勳老師處領取。 

(七)登錄缺席： 

1.大學部：服務股長需於每週六晚上 23:59 分前，至系統登錄當週勤缺紀錄，逾期登錄為執勤缺 



15 

 

失，將依勞作服務實施細則第五條辦理。 

2.專科部：每日將勞作教育缺席狀況填寫於缺席登記表上，導師簽核後，交至生活輔導組 5號 

          窗口，由承辦老師執行線上登錄作業。 

(八)領取表單： 

1.大學部：每週五前至班櫃領取下週檢核表，檢核表請於週一執行勞作教育前張貼於班級自治掃

區之教室課表旁，請負責幹部於當週檢核表上簽名，並於週五 17:00 前擲回生輔組辦

公室外投遞箱。  

2.專科部：週五前至班櫃領取下週檢核表，固定教室檢核表貼於教室後公佈欄上，外掃區檢核表

請於週一 12:00 前張貼在 E102教室旁公佈欄上，另請服務股長每日查看評分狀況，

當週檢核表請於週五 17:00 前擲回生輔組辦公室外投遞箱。 

(九)查詢勞作服務目前分數、本學期應到日數、累計缺席 (未到)日數之方式：校務資訊系統>>學務

查詢>個人缺曠請假>勞作服務缺曠明細表>查詢本學期成績、累計缺席(未到)日數、請假及遲缺

明細。(請每週查詢個人勞作服務缺曠明細表) 

(十)勞作服務網路請假操作流程:登入校務資訊系統>點選申請>點選學務申請作業>點選網路請假作

業點選*勞作服務請假* (非一般課程請假) 選擇申請類別>填入事件發生日>填寫申請原因>點選

暫存資料>最後務必點選確認送出。 

(十一)缺遲更正：勤缺記錄如需更正，請填寫勞作教育缺曠更正申請單(非一般課程缺曠更正單)，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簽核並繳交至生活輔導組(發生日期 2 週內)提出更正，逾期無法受理。 

(十二)查詢個人歷年勞作服務(教育)完成學期數方式:校務資訊系統>學務查詢>學生歷年服務時數及

課外活動紀錄>歷年勞作服務(教育)完成學期數。 

(十三)扣分問題：如遇扣分有爭議的項目，請服務股長在發生 3 日(含)內，至生輔組向承辦人提出申

覆，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雨天打掃原則：  

1.服務股長請於 07:30 前自行判斷並留意 LINE 群組或生輔組廣播是否需打掃戶外掃區。 

2.照常打掃內、外掃區教室，戶外區域則派人將人工垃圾撿拾即可。 

勞作教育網站連結：文藻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_生活輔導組>學生服務專區>勞作教育 

副服務股長（資料提供單位：生活輔導組） 

一、協助服務股長配合執行及宣導勞作教育。 

二、協助服務股長推展總務處與衛生保健組之工作事項。 

三、課間教室使用後環境維護。 

 

輔導股長（資料提供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生涯發展中心） 

一、諮商與輔導中心 

(一)訊息傳遞者：每周收取 Email，瞭解並公告諮輔中心相關心理健康與促進活動之訊息，並鼓勵

同學參加。(請加入 FB社團得知即時訊息。) 

(二)班級輔導聯繫者：視班級需求，推動申請相關主題之班級輔導、或相關測驗，協助時間安排及

相關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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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懷連結者：主動關懷轉學生、復學生、定察生或其他需要協助的同學，請適度提供協助，祈

使同學能早日適應文藻生活，進而安心放心地學習。對於需要高度關懷的同學，請適時轉知導

師，必要時轉介教官、輔導老師或相關社福機關。 

(四)責任維護者：保持高度榮譽感與責任感，遵守輔導專業倫理，不議論同學私人狀況、尊重同學

有輔導及求助的權利。 

(五)參與者：參加諮輔中心規劃相關的訓練與講座： 

1．知悉線上施測「習慣、健康與生活量表」施測方式，指導班上同學進行自我施測。 

2．其他活動訊息將另行通知。 

(六)「習慣、健康與生活量表」線上施測方法： 

1.請使用 google瀏覽器(請加入 google圖形)，連結本校諮商與輔導中心-->最新公告-->習慣、 

  健康、生活(HHL)量表測驗，點選「活動網址請按此」，進入 PAC測驗出版社。 

2.學校選擇【高屏】【大專】【文藻外語大學】。 

3.登入帳號/密碼(學號/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外籍生為護照號碼、陸生為 10碼 ID)。 

4.確認個人資料，如果正確，點選資料無誤，進行測驗。 

  5.點選 開始測驗。 

二、生涯發展中心 

(一)訊息傳遞者：瞭解並公告生涯發展中心職涯輔導、實習、就業及校外工讀（文藻 104 求才求職

媒合平台，網址：http://wz104.wzu.edu.tw/）、W-Portfolio、證照獎勵及畢業流向等相關生涯發

展促進活動之訊息，並鼓勵同學參加。 

(二)班級輔導聯繫者：提供就業輔導規劃活動，並協助安排參與講座及W-Portfolio訓練課程。 

(三)參與者：參加生涯發展中心規劃相關的訓練（如：生涯研習營及W-Portfolio訓練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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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W-Portfolio 時光藻堂簡易說明 
什麼是 W-Portfolio？ 

 
本系統收錄 14 項個人學習歷程記錄 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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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履歷】八招讓你學會建置 E 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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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Portfolio 時光藻堂首頁的右手邊找到「W-Portfolio/下載專區」 

就有操作手冊及很多小密技可以參閱，同學們有空不妨去看看喔！ 

 

2017.07.28 生涯發展中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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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105年度新版】《臺北 e大》志工基礎訓練課程操作流程 

 

 

 

 

 

 

 

 

 

 

 

 

 

1.鍵入網址，點選 加入會員。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2註冊網路市民：註冊完畢請重新登入。 

 

 

 

 

 

 

 

 

3.重新登入後，點選我的課程 4. 點選課程中心 

 

 
 

5.課程搜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點選前往報

名。 
6.依序完成六堂課程後，點選正式測驗 

7通過測驗後，印出「學習證明」紙本，送交至服學中心登錄學習認證 

請使用本名，否則無法認證。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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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校務資訊系統志工申請操作說明 (申請者) 

 

第一關：志工申請登錄步驟(步驟 1 至步驟 10) 

 

1. 選擇「有登錄時數至志願服務紀錄冊」，請先完成第一關的申請簽核，待服務後再進行第二關 

認證審核。 

2. 選擇「無須登錄時數至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建議於服務完成後再自行登錄，完成認證，同樣 

從第一關開始，完成填寫送出後不用待審核通過，直接進行第二關認證填寫，完成附件上傳

後送出，時數卽完成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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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務資訊系統申請>學務申請作業>志工服務申請作業 

步驟 1：點選新增空白申請   

建立新申請書見：步驟 2 

 

 
 

步驟 2：新增志工申請資料畫面 

選擇勾選「有登錄時數至志願服務紀錄冊」或「無須登錄時數志志願服務紀錄冊者」。所有欄位

必填，填寫完畢後，按下一步，填寫服務內容鈕。 

填寫服務內容畫面：見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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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輸入服務內容記錄 

 

1. 服務內容依分項新增空白記錄，輸入資料後按暫存資料即可。 

2. 修改，按右邊之修改圖示，即修改該列序號資料，資料修改完畢後，按暫存資料鈕即可。 

3. 刪除時，按右邊之刪除圖示 ，即刪除該列序號資料。 

4. 作業完畢後再按回申請書至申請書畫面，依續再維護志工訓練記錄、督導人員記錄、校外合

作單位記錄、附件上傳。 

 

 
 

 

步驟 4：新增志工訓練記錄畫面 

 

1. 新增空白記錄，新增關於服務前的培訓記錄，輸入資料後按暫存資料即可。 

2. 修改時，按右邊之修改圖示 ，即修改該列序號資料，資料修改完畢後，按暫存資料鈕即

可。 

 

刪除時，按右邊之刪除圖示 ，即刪除該列序號資料。 

 

 
 



25 

 

步驟 5：新增督導人員記錄畫面 

 

1. 新增空白記錄，新增校內（申請者）督導資料，輸入資料後按暫存資料即可。 

2. 修改時，按右邊之修改圖示 ，即修改該列序號資料，資料修改完畢後，按暫存資料鈕即

可。 

3. 刪除時，按右邊之刪除圖示 ，即刪除該列序號資料。 

※若輸入人員為校內教職員，存檔後會自動帶出服務單位。 

 

 
 

 

步驟 6：校外單位 

 

1. 查詢記錄，彈跳畫面預設查詢介面 

(1)請先輸入單位關鍵字搜尋 

(2)若查無資料，按新增空白記錄鈕建立新單位；若有資料，直接點選即可。 

2. 新增建立新單位記錄（步驟如下） 

1) 新增空白記錄，校外合作單位可點選選擇校外單位，即彈跳校外單位選擇視窗，再輸入

聯絡人員及電話資料後按暫存資料即可。 

2) 修改時，按右邊之修改圖示 ，即修改該列序號資料，資料修改完畢後，按暫存資料鈕

即可。 

 

刪除時，按右邊之刪除圖示 ，即刪除該列序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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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附加檔案畫面 

 

按瀏覽鈕，選擇檔案上傳（上傳資料：志工招募簡章/公告(校內外)），再輸入附檔描述欄資料，

按暫存資料鈕。 

 

 
 

 

步驟 8：以上資料皆填完後請點選確認送出按鈕 

 

 
 

 

步驟 9：確認送出 

 

確認送出後，僅提供檢視功能 ，並進行第一關（服務前）簽核流程：校內單位：申請人(運用

單位)(教職員)->申請人之二級主管->申請人之一級主管->服務學習中心承辦人->服務學習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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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志工申請列表畫面 

 

1. 第一關（服務前）申請單審核通過後，確認送出區之申請單記錄審核狀態欄－即顯示審核通

過，後可進行認證時數申請流程。 

2. 於該筆申請單之審查狀態欄－認證申請區點選服務時數認證登錄。 

待服務完成後進行第二關（服務後）認證。 

 
 

第二關：服務時數認證步驟(步驟 11 至步驟 16) 

步驟 11：認證名冊維護畫面 

 

1. 確認心得填寫截止日（截止日由督導自訂），調整後請按心得填寫截止日存檔。 

2. 新增認證名冊，於【新增記錄】區開始依欄位輸入資料。 

 

步驟 11-1：認證名冊維護畫面 

1. 新增空白記錄，輸入資料後按暫存資料即可。 

2. 修改，按右邊之修改圖示 ，即修改該列序號資料，資料修改完畢後，按暫存資料鈕即可。 

3. 刪除時，按右邊之刪除圖示 ，即刪除該列序號資料。 

4. 點選 pdf 圖示 ，下載學生志工服務勤缺記錄空白表。 

5. 作業完畢後再按回清單列表至志工申請列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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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志工申請列表畫面 

 

1. 輸入服務量資料，點選  圖示。 

2. 修改，點選修改圖示 ，進入修改模式。 

EMAIL 通知學生填寫心得，點選 email 圖示 ，即 MAIL 通知認證名冊中的學生進校務資訊填

寫心得與反思 (email 未填寫學生)。選點此功能後，不可再進行認證名冊異動。 

 

 
 

步驟 13：填入服務量各項資料。 

（「志工隊服務時數欄位」需與認證名冊上的認證總時數一致。） 

 

 
 

步驟 14：上傳成果照片等附加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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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5：點選確認送出  

 

 
 

步驟 16：認證名冊檢視畫面 

 

1. 學號顯示紅字表尚未填寫心得資料。 

2. 申請人(或督導人員)於心得填寫狀態欄點選填寫，填寫該生評核表資料。 

3. 點選 pdf 圖示 ，可下載學生志工服務勤缺記錄空白表。 

4. 點選圖示 ，可以將該生之認證時數歸 0。 

5. 點選 email 圖示 ，即 MAIL 通知認證名冊中的尚未填寫心得與反思之學生。 

點選圖示 ，可將該學生心得資料退回補充重新調整。 

 

 
 



30 

 

審核成功後，若有申請登錄至服務紀錄冊者，可至服學中心領取紀錄冊貼條。 

 

 
 

總覽：志工服務申請列表畫面分成兩部份資料 

1. 填寫中，可進行維護動作，修改 、刪除 、確認送出 。 

2. 確認送出，確認送出後，僅提供檢視功能 ，並進行第一關簽核流程：校內單位：申請人(運

用單位)(教職員)->申請人之二級主管->申請人之一級主管->服務學習中心承辦人->服務學習

中心主任。 

3. 完成第一關後，待服務結束進行第二關認證，完成志工認證名冊、心得填寫、服務量、勤缺

記錄、評核表與成果照片。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填寫心得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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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申請＞學務申請作業＞志工服務-心得填寫作業 

 

登錄者，點選登錄鈕，可進入心得反思畫面進行心得資料輸入。 

 
 

1. 若持有志願服務記錄冊，需再填寫服務項目、服務內容、服務區域欄位 

2. 填寫服務反思欄資料後按暫存資料，資料可再進行調整，若按存檔並確認送出(不可再修改)

鈕，即完成填寫動作。 

已登錄心得與反思同學，可檢視已填寫的心得與反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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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三：文藻外語大學 107學年度日間部行事曆 
107 年 4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8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65761 號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73812 號函准 

107 年 6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7 年 7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學 期 

年 

份 

月 

份 

週 

次 

月曆 

日期 (星期) 行事事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7 

年 

8 

月 

暑

假 

   1 2 3 4 
1 (三) 

1.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 

2.第 1 學期復學申請(1~9 日)  3.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程身分申請(1~9 日) 

2 (四) 專科部新生生活營(2~3 日)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一) 第一梯次日四技新生英語初戀營(13~17 日) 

14 (二)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日四技新生第一梯次） 

19 20 21 22 23 24 25 

20 (一) 第二梯次日四技新生英語初戀營(20~24 日) 

21 (二)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日四技新生第二梯次） 

24 (五) 新生初選選課(24~30 日) 

26 27 28 29 30 31  31 (五) 輔系、雙主修、學程選課(8/31~9/3) 

9 

月 

暑

假 

      1    

2 3 4 5 6 7 8 
3 (一) 1.新生抵免（免修）申請(3~5 日)  2.放棄輔系、雙主修、學程修讀身分申請(3~14 日) 

6 (四) 新進人員研習會(6~7 日) 

9 10 11 12 13 14 15 

10 (一) 
1.應屆畢業生、轉學生調班修(10~11 日) 

2.教師專業知能成長研習會(10~11 日)  3.開學準備週（全校教師返校）(10~14 日) 

11 (二) 專科部低年級補考 

12 (三) 全體導師會議 

13 (四) 重修、補修、減修選課(13~21 日) 

14 (五) 1.在校生學雜等費繳交截止日  2.繳交補考成績 

1 16 17 18 19 20 21 22 

16 (日) 1.教學綱要輸入截止日  2.雲端學園數位教材內容上網 

17 (一) 
1.全校開學（上午開學典禮、下午正式上課）  2.各項書面選課申請(17~21 日) 

3.第二次全校網路加退選(17~23 日)  4.期初教學意見交流(9/17~10/5) 

18 (二) 跨部選課(18~21 日) 

20 (四) 超修選課(20~21 日) 

2 23 24 25 26 27 28 29 
24 (一) 中秋節（放假） 

26 (三) 教師節表揚大會 

3 30          

10

月 

3  1 2 3 4 5 6 3 (三) 日二技新生祈福禮 

4 7 8 9 10 11 12 13 
10 (三) 國慶日（放假） 

11 (四) 轉學生祈福禮 

5 14 15 16 17 18 19 20 

17 (三) 1.專科部新生祈福禮  2.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19 (五) 校慶感恩彌撒 

20 (六) 專科部第 8、18、28 屆畢業校友回娘家 

6 21 22 23 24 25 26 27 

21 (日) 1.文藻校慶日  2.聖吳甦樂慶日 

24 (三) 日四技新生祈福禮 

26 (五) 休、退學學生退 2/3 學雜費截止日 

7 28 29 30 31    
29 (一) 期中教學意見回饋(10/29~11/4) 

31 (三) 繳交期中考試題截止日 

11

月 

7     1 2 3    

8 4 5 6 7 8 9 10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2 (一) 期中考試週(12~17 日) 

10 18 19 20 21 22 23 24    

11 25 26 27 28 29 30  

25 (日) 期中考成績輸入截止日 

26 (一) 課程棄修申請(11/26~12/12) 

30 (五)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12

月 

11       1 1 (六) 1.校慶園遊會  2.聖誕燃燈禮 

12 2 3 4 5 6 7 8 
3 (一) 校慶園遊會補假 

4 (二) 1.寄發專一至專三期中考成績單  2.期中預警名單輸入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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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 休、退學學生退 1/3 學雜費截止日 

13 9 10 11 12 13 14 15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17 (一) 期末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暨學生獎懲簽報(12/17~1/4) 

22 (六) 
補行上班上課（補 12 月 31 日彈性放假；補課課程為星期一課程；原星期六課程由授
課教師另行安排時間補課） 

15 23 24 25 26 27 28 29 

24 (一) 1.朝會報佳音  2.聖誕子夜彌撒 

25 (二) 聖誕節（全校補休；補 108 年 5 月 19 日全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26 (三)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12/26~1/20) 

16 30 31      31 (一) 彈性放假（12 月 22 日補行上班上課） 

第 1 學 期 

年 

份 

月 

份 

週 

次 

月曆 

日期 (星期) 行事事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8

年 

1 

月 

16   1 2 3 4 5 
1 (二) 元旦（放假）（暫定） 

2 (三) 1.繳交期末考試題截止日  2.第 2 學期初選選課(2~4 日) 

17 6 7 8 9 10 11 12 
10 (四) 論文計畫、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日 

11 (五) 第 1 學期休學申請截止日 

18 13 14 15 16 17 18 19 14 (一) 期末考試週(14~19 日) 

寒

假 

20 21 22 23 24 25 26 

20 (日) 第 1 學期課程截止日 

21 (一) 1.寒假開始  2.第一次全校網路加退選(21~24 日) 

26 (六) 補行上班（補 2 月 8 日彈性放假）（暫定） 

27 28 29 30 31   
27 (日) 1.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含體育等成績）  2.聖安琪慶日 

31 (四)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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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學 期 

年 

份 

月 

份 

週 

次 

月曆 

日期 (星期) 行事事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8 

年 

2 

月 

寒

假 

     1 2 1 (五) 1.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  2.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3 4 5 6 7 8 9 
4 (一) 春節假期(4~7 日) （暫定） 

8 (五) 彈性放假（1 月 26 日補行上班）（暫定） 

10 11 12 13 14 15 16 
11 (一) 

1.寄發第 1 學期成績單  2.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程身分申請(11~12 日) 

3.第 2 學期復學申請(11~13 日) 

14 (四) 抵免（免修）申請(14~15 日) 

17 18 19 20 21 22 23 

17 (日) 全校區停電（變電設備檢驗暨保養） 

18 (一) 1.應屆畢業生、轉學生調班修(18~19 日)  2.輔系、雙主修、學程選課(18~22 日) 

19 (二) 專科部低年級補考 

20 (三) 1.全體導師會議  2.放棄輔系、雙主修、學程修讀身分申請(20~27 日) 

21 (四) 重修、補修、減修選課(2/21~3/8) 

22 (五) 1.學雜等費繳交截止日  2.繳交補考成績 

1 24 25 26 27 28   

24 (日) 1.教學綱要輸入截止日  2.雲端學園數位教材內容上網 

25 (一) 
1.全校開學正式上課  2.第二次全校網路加退選(2/25~3/8) 

3.辦理各項書面選課作業(2/25~3/8)  4.期初教學意見交流(2/25~3/15) 

26 (二) 跨部選課(2/26~3/8) 

28 (四) 和平紀念日（放假）（暫定） 

3 

月 

1      1 2 1 (五) 彈性放假（3 月 9 日補行上班上課）（暫定） 

2 3 4 5 6 7 8 9 

7 (四) 超修選課(7~8 日) 

9 (六) 
補行上班上課（補 3 月 1 日彈性放假；補課課程為星期五課程；原星期六課程由授課
教師另行安排時間補課）（暫定） 

3 10 11 12 13 14 15 16    

4 17 18 19 20 21 22 23    

5 24 25 26 27 28 29 30    

6 31          

4 

月 

6  1 2 3 4 5 6 

3 (三) 休、退學學生退 2/3 學雜費截止日 

4 (四) 兒童節（放假）（暫定） 

5 (五) 清明節（放假）（暫定） 

7 7 8 9 10 11 12 13 

8 (一) 期中教學意見回饋(8~14 日) 

10 (三) 1.繳交期中考試題截止日  2.運動會全校預演（第 8~9 節） 

12 (五) 全校運動會 

8 14 15 16 17 18 19 20 
18 (四) 聖週三日慶祝(18~21 日) 

19 (五) 耶穌受難日 

9 21 22 23 24 25 26 27 
21 (日) 復活節 

22 (一) 期中考試週(22~27 日) 

10 28 29 30        

5 

月 

10    1 2 3 4 1 (三) 復活節音樂會 

11 5 6 7 8 9 10 11 

5 (日) 期中考成績輸入截止日 

6 (一) 1.課程棄修申請(6~22 日)  2.期末導師評量(6~31 日) 

8 (三) 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 

10 (五)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12 12 13 14 15 16 17 18 

12 (日) 期中預警名單輸入截止日 

13 (一) 寄發專一至專三期中考成績單 

17 (五) 休、退學學生退 1/3 學雜費截止日 

13 19 20 21 22 23 24 25 

19 (日)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日五專、日二技、日四技各年級學生）（日期為暫訂，正確
日期將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時公告。） 

20 (一) 應屆畢業班期末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暨學生獎懲簽報(20~31 日) 

25 (六) 文藻半日遊 

14 26 27 28 29 30 31  
27 (一) 期末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暨學生獎懲簽報(5/27~6/9) 

29 (三) 成人禮 

6 

月 

14       1    

15 2 3 4 5 6 7 8 
3 (一)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3~26 日) 

7 (五) 端午節（放假）（暫定） 

16 9 10 11 12 13 14 15 
10 (一) 1.辦理下學年第 1 學期選課(10~13 日)  2.應屆畢業班期末考試週(10~15 日) 

12 (三) 繳交期末考試題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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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六) 1.畢業感恩授帶禮  2.畢業典禮 

17 16 17 18 19 20 21 22 
17 (一) 應屆畢業班進行總結性課程，如不上課，授課教師可提出調課申請。(17~21 日) 

21 (五) 在校生期末休學申請截止日 

18 23 24 25 26 27 28 29 

23 (日) 應屆畢業班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含體育等成績） 

24 (一) 
1.在校生期末考試週(24~29 日)  2.應屆畢業班進行總結性課程，如不上課，授課教師
可提出調課申請。(24~29 日) 

26 (三) 導師經驗交流分享會 

28 (五) 畢業生領取畢業證書 

 30       30 (日) 第 2 學期課程截止日 

第 2 學 期 

年 

份 

月 

份 

週 

次 

月曆 

日期 (星期) 行事事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8

年 

7 

月 

暑

假 

 1 2 3 4 5 6 1 (一) 1.暑假開始  2.暑修開始 

7 8 9 10 11 12 13 

7 (日) 非應屆畢業班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含體育等成績） 

10 (三) 論文計畫、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日 

12 (五)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14 15 16 17 18 19 20 
14 (日) 全校區停電（變電設備檢驗暨保養） 

15 (一) 1.寄發第 2 學期成績單  2.辦理下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全校網路加退選(15~18 日) 

28 29 30 31    31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束 

 

 

 

 

 

 

 

 

 

 

 


